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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-2020 学年校办字 22号

 

各学院（系），机关各部、处及直（附）属单位：  

《中国人民大学实验用房管理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已于 2019

年 11 月 22 日经 2019—2020 学年第 7 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

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学校办公室      

2019 年 11 月 22日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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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根据国家相关文件精神及《中国人民大学公用房管

理办法》，制订本细则。 

第二条 本细则中“实验用房”指隶属学校或依托学校管理

的，学校正式建制的实验教学、科研及社会服务实体所使用的教

学、科研用房。 

第三条 本细则中“面积”指房屋使用面积，不包括门厅、

走廊、阳台、楼道、卫生间、设备间等公共区域面积。 

第四条 本细则中“定额面积标准”为面积控制标准，各类

实验用房配置的实际使用面积原则上不得超过此标准，具体配置

使用由各教学科研单位自行统筹安排。 

第五条 实验用房定额包括：公共基础实验面积，专业基础

实验面积，专业实验面积和本科生毕业论文实验面积。 

第六条 实验用房定额面积标准 

公共基础实验面积，以每学年安排 32 周、每周安排 24 生时

实验任务为准，生均实验用房定额面积 1 ㎡。 

专业基础实验面积，以每学年安排 32 周、每周安排 20 生时

实验任务为准，生均实验用房定额面积 1 ㎡。 

专业实验面积，以每学年安排 32周、每周安排 16生时实验

任务为准，生均实验用房定额面积 1 ㎡。 

结合实验用房需求，环境学院、理学院物理学系、理学院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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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系生均实验用房定额面积调整为 4 ㎡。 

本科生毕业论文实验面积，定额面积 0.6 ㎡/人。 

第七条 实验用房定额面积核定 

文科实验室因学校集中建设实验平台，暂不核定实验用房定

额面积。 

理工学科实验用房总定额面积＝公共基础实验面积+专业基

础实验面积 +专业实验面积 +本科生毕业论文实验面积＝

[（ + + ）×1+本科毕

业论文人数×0.6]×K  

其中 K 为调节参数，现暂定理工学科调节系数为 15。其中

正式分配的地下用房面积折半计算。 

第八条 定额核算以学校相关职能部门提供的数据为准。未

经学校批准、院系自行设置的实验室，原则上不认定为实验用房。 

第九条 房屋资源使用费收费相关事宜，按照《中国人民大

学教学科研单位用房管理实施细则》相关规定执行。 

第十条 本细则自正式发布之日起生效，由资产与后勤管理

处负责解释。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抄报：校领导。 

学校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11月22日印发   


